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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中珠医疗        公告编号：2020-016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益信和”）持有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股份 13,241,795 股，占公司总股本

0.664%；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

体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5,609,2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6%；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正润”）

持有公司股份 66,458,359股，占公司总股本 3.335%；金益信和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35,309,4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82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金益信和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根据上海市黄浦

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9）沪 0101执 7034号）以及海通

证券的违约处置报告，海通证券将协助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二级市场

按照市价卖出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票 3,262,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64%。2020 年 2月 11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0.117%。根据上述司法裁定，金益信和将自本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继续

减持剩余的 933,700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7%，减持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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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月 15 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

“公司”）收到股东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因金益信和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根据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9）沪 0101 执 7034 号）以及海通证券

的违约处置报告，海通证券将协助黄浦区人民法院通过二级市场按照市价卖出质

押在海通证券的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票 3,262,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64%。

2020年 2月 11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

式减持金益信和所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17%。截至本公

告日，金益信和持有公司股份 13,241,795股，占公司总股本 0.664%。现将本次

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3,241,795 0.66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

得：13,241,795股 

注：2016年 2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金益信发行 6,671,485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其中 2,668,594 股股份已于 2017年 2月 24日上市流通。 

2017年 7月，公司实施 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 711,739,17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股转增 1.8股，金益信和所持有股份数量变更为 18,680,158股。 

2017年 9月 12日至 2017年 9月 14日，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票 1,25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3%；期间因误操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 12,700 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金益信和持有公司 17,442,3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75%。 

2018年 11月 8日，金益信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72,063股

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4%。本次减持后，金益信和持有公司 15,570,2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1%。 

2020年 2月 11日，依据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金益

信和所持公司股份 2,328,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17%，减持均价 1.819元。本次减持后，

金益信和持有公司股份 13,241,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4%。 



3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一体集团 255,609,279 12.826%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一体正润 66,458,359 3.335%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丹宁女士 

合计 322,067,638 16.161%  

金益信和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西藏金益信和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2,328,500 0.117% 
2020/2/11～

2020/2/11 
1.819-1.819 

2020年 2月 17

日 

一体集团、一体正润过去 12个月内未发生减持。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

原因 

西藏金益

信和企业

管理有限

公司 

不超过：933,700

股 

不超

过：

0.04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933,700股 

2020/3/9～

2020/9/5 

按市

场价

格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 

根据法

院裁定

执行 

根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9）沪0101执7034号），

金益信和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的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重组报告书》，一体集团、一体正润和金益信和

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中珠医疗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24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

的 40%；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60%；剩

余股份将可以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第 36个月之后进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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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17 年 1月 11日披露《中珠医疗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送转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2017-006号），一体集团、一体正润承诺：在未来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金益信和承诺：在未来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并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减持

不超过 1,667,871股公司股份；一体集团、一体正润和金益信和在未来六个月内

无增持计划。 

3、2017 年 12月 7日，金益信和工作人员因误操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买入 12,700 股，根据《证券法》第 47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金益信和本次误操作行为构成短线交易，事后金益信和承诺：

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 47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在上述短线交易行为

发生之日起 6个月内，金益信和不再买卖中珠医疗股票。 

4、2015年 9月 21日，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签订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于 2016年 1 月 11日和 2016年 1月 18日签订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

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统称“利润补偿协议”），对深圳市一体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医疗”）2015 年、2016年、2017年预测净利润

作出承诺，并约定如果一体医疗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

到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一体集团等应就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

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的部分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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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计划系因司法诉讼而导致的执行，在减持期间内，海通证券将根

据司法部门的要求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

数量等不确定性。 

根据公司与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鉴于一体

医疗 2017 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补偿方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应

补偿公司股份数为 17,423,025 股，需返还给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为

435,575.63 元。截至目前，一体集团、一体正润、金益信和一直未能配合履

行业绩补偿承诺。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并

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9）粤 03 民初 722 号）。本次因法院裁定导致金益信和减持，可能会

对上述业绩承诺的执行带来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主要投资风险。 

(二)本次股东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四)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在减持期间，公

司将严格督促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17日 


